
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4-078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

深圳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4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
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4 年12月12日（周四）14:30-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3年度业绩、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

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036 证券简称：华联控股 公告编号：2024-077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月10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2024年2月1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拟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由原来的“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
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民币1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含）”。回购股

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1、2024-002、2024-0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95,276,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6.42%，最高成交价为3.55元/股，最低成交价

为2.65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291,640,250.8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公司回

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回购公司股份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交易价格等均符合公司回购股份的

方案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具体如

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公司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2/1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25,000万元~5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377.64万股

1.56%

27,655.5708万元

9.60元/股~14.85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月31日，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

币15,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6.00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从2024年1月31日至2025年1月30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2月1日、2024年2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2024年8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回购股

份金额的议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当前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公司决定增加回购资

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含）”调整为“不低于人

民币2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含）”。公司将根据调整后的回购资金总额

情况相应调整《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的回购股份数量等内容。除上述调整外，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披露的《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回购股份金额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96）、《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回购报告书（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09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11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0股。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 2024 年 11 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2,377.64 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56%，购买的最高价为 14.85 元/股、最低价为 9.60元/股，已支付的总

金额为 27,655.5708 万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603225 证券简称：新凤鸣 公告编号：2024-134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898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4-085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氟尿嘧啶注射液药品

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

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氟尿嘧啶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氟尿嘧啶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ml:500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证书编号：2024S30122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30032024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9674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11月30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药品生产企业应当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氟尿嘧啶注射液为《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4年）》甲类

药品，主要用于治疗消化道肿瘤等。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氟尿嘧啶注射液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3类获批生产，视同通

过一致性评价。

三、风险提示

氟尿嘧啶注射液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制剂品种，具体销售情况则取决于内外部环

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证券代码：002898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4-084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

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赛隆药业（长沙）有限公

司于近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药品注册证书》，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ml:0.1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证书编号：2024S02982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28212024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49552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2029年11月30日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

有关要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

本品应在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通过后方可上市。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主要适应症为：用于室上性心动过速或非代偿性窦性心动过速、术

中和术后心动过速和/或高血压。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公司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按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3类获批生产，视

同通过一致性评价。

三、风险提示

盐酸艾司洛尔注射液的获批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制剂品种，具体销售情况则取决于内外

部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根据后续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6/26

董事会审议通过后6个月

1亿元~2亿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58,952,654股

2.07%

9,170.84万元

1.28元/股~2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

币1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如以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元/股计算，按回购金额下限1亿

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5,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1.75%；按回购

金额上限2亿元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0,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

3.51%。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详见2024年6月26
日、7月4日、7月13日、8月2日、8月13日、9月3日、10月9日、11月2日和11月28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凌源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编号：临2024-052）、《凌源钢铁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编号：临2024-058）、《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编号：临2024-061）、《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实施进展公告》（临2024-067）、《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1%的进展公告》（临2024-069）、《凌源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临2024-078）、《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

回购进展公告》（临 2024-087）、《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临 2024-
096）和《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2%的进展

公告》（临2024-10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

回购股份58,952,654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07%，与上次披露数无变化，回购成交

的最高价为2.00元/股，最低价为1.28元/股，已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9,170.84万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

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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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2月2日（星期一）下午14:30时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12月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2月2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27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91,186,30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551%。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00,92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9%。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32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89,785,38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252%。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5%[含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下同）共32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
661,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560%。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

会议，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刘浒出席会议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袁继国、黄东镇、王庚、李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上述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1.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袁继国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7,10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55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6,532,10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65%。

袁继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黄东镇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4,8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98.955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6,529,84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44%。

黄东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庚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5,0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8.9553%。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6,530,0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46%。

王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强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056,0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8.955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6,531,0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4056%。

李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谭洪涛、贺立龙、周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

董事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01独立董事候选人谭洪涛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741,2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9.0950%。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7,216,26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6.0192%。

谭洪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独立董事候选人贺立龙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740,0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的 99.0948%。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7,215,06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6.0181%。

贺立龙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独立董事候选人周涛先生得票数为：同意486,738,7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 99.0945%。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107,213,74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6.0169%。

周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1,397,3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071%；反对 9,
201,9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34%；弃权587,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01,872,3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91.2334%，反对 9,201,9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8.2409%；弃权587,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5257%。

范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05,567,28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2.5689%；反对85,
430,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927%；弃权18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6,042,2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23.3226%；反对 85,430,7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76.5088%；弃权188,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86%。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615,7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0398%；反对68,
3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23%；弃权186,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090,7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38.5906%；反对 68,384,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2428%；弃权18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67%。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615,83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6.0398%；反对68,
379,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13%；弃权191,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090,8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38.5907%；反对 68,379,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2383%；弃权19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711%。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22,406,2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85.9971%；反对68,
456,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370%；弃权323,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2,881,2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38.4029%；反对 68,456,6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3074%；弃权323,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2896%。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22,619,139，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86.0405%；反对 68,
384,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23%；弃权182,7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43,094,13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的 38.5936%；反对 68,384,46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61.2428%；弃权1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163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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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2月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

事会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普通股股份，并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

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2.2亿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80元/股（含）。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情况见公司于2024年2月27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发布的

《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8）。

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及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由不

超过人民币25.8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5.04元/股，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30
日、9月19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
fo.com.cn）上披露的《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2024年半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7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

展情况。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6,386,7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4%，购买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 20.48元/股，最

低成交价为18.1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122,932,490.75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股份回购方案的规定。

二、其他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八条之规定，上

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不得在本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

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经公司自查，2024年2月28日，因工作人

员操作失误，公司于收盘前三分钟内委托并回购公司股份8,136股，成交金额为150,109.20元

（不含交易费用）。该误操作系回购工作人员经验不足所致，上述误操作行为未引起公司股价

异常波动，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会回购的情形，未构成短线交易，也不存在利用回购

股份操纵公司股价或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回购的其他事项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加强对回购股份有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在后续回购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各项规

定，审慎操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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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B60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8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低于人

民币1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回购价

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93元/股（含），按回购价格上限和回购金额上下限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12,610,340股至25,220,680股，约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比例为2.42%至4.85%，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结束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本次回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

划或股权激励计划的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日、9月 1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4-032)等相关公告。

一、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公司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

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

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4年11月30日，公司累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 6,338,1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22%，最高成交价为 6.5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01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39,964,820.84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公司股份回购的实施符合公司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数量、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金洲管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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